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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机械行业技能人才高质量就业联合体基本情况

一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机械行业稳岗扩岗、跨区域协作育人及人才供需对

接、技能人才认证与高质量就业政策机制研究，组织制定行业推动

人才评价、实习就业服务、跨区域协同育人规范，支撑制造业就业

提质行动落地。

（二）搭建覆盖全国各区域的机械行业院校、企业的人才供需

共享信息服务平台，常态化组织跨区域校企对接、巡回招聘、技能

研修活动，打通区域人才流动壁垒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。

（三）围绕技能人才职业能力提升与评价、跨区域联合培养培

训以及实习就业对接交流，组织行业研修、技能培训、就业指导系

列活动，提升毕业生岗位适配度、就业稳定性，落实“十五五”重

点群体就业提质要求。

（四）统一运营维护“机械行业技能人才测评与技术创新服务

平台”，完善线上人才库、企业用工库、区域合作项目库数字化功

能，打造全国一体化高质量就业线上服务载体。

二、工作体系

（一）联合体实行轮值理事长制，设轮值理事长单位 1 个，常

务副理事长单位 1 个（设在教育中心），副理事长单位 30 个左右，

理事单位若干；秘书处设在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，统筹全国跨区

域就业育人工作。

（二）按照国家行政区域设立区域性服务中心、省级服务基地，

分级负责本区域理事单位统筹协调，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校企互访、

联合培养、实习就业对接，构建全国贯通、区域联动的就业服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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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，服务“十五五”区域协调就业部署。

（三）联合体坚持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、共管、共赢”原则，

以破解技能人才区域供需失衡、提升高质量就业水平为核心，发挥

市场资源配置作用，逐步建立起具备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良性运行

机制。

三、成员单位条件要求

（一）基本条件要求

1.具备办学许可或经营许可的法人单位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

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，在社会上拥有良好

的声誉和评价。

2.在装备制造技能人才培养、技能用工、技术服务领域具备优

质资源，有开展跨区域校企合作、就业帮扶工作基础，可协同提升

全行业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。

3.自愿遵守联合体章程，主动承接“十五五”就业、产教协同

相关工作任务，积极参与跨区域对接、技能认证、就业服务活动，

维护联合体行业服务公信力。

（二）其他条件要求

除上述基本条件外，拟成为副理事长单位，还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院校须为国家级双高、示范骨干院校；企业经营满 10 年以

上，为规模以上企业或国家级“专精特新”“小巨人”，经营稳定、

持续扩岗吸纳技能人才，契合制造业高质量就业发展方向。

2.在所属区域、细分行业具备较强影响力，拥有成熟跨区域校

企合作、实习就业服务机制，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率、企业稳岗成效

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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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可联动 20 家以上省内外优质院校、企业资源，具备牵头组

织区域协同育人、跨区域就业对接活动的能力。

4.在智能制造、产教融合、技能人才评价领域具备创新示范模

式，能够为落实“十五五”就业优先战略提供可复制实践经验。


